Guyon, Jeanne-Marie Bouvier de la Motte 蓋恩夫人（1648～1717） 二十四歲便下嫁一個比她大很多的有錢男人；十二年後丈夫去世，蓋恩夫人決心追求屬靈經驗，又把她所學傳給世人。她先在日內瓦工作，那裡的主教開始時頗受吸引，後來就覺得厭煩；她轉到薩伏衣（Savoy，法國東南部）工作，漸受人注意。自1685年起，她主要集中在巴黎工作。巴黎的主教想撮合他外甥與蓋恩夫人的女兒結婚，蓋恩夫人反對，主教就以蓋恩夫人傳異端之名，把她關在監獄（1688），後得文泰郎夫人（Madame de Maintenon）的幫助，於同年獲釋。她最重要的跟隨者芬乃倫（Franc<ois de Salignac de Lamothe Fenelon，約1651～1715）亦是這時候認識的；蓋恩夫人日後的影響力廣被四方，與芬乃倫有極大關係。但蓋恩夫人過度敏感的性格，近乎衝動的談話方式，有時近乎孩子氣的看事物態度，加上只直述不肯辯護的寫作方式，叫她既易招來誤會，亦深受人愛戴。
　　有學者認為她的性格，跟她童年的坎坷，和與一個比她年長二十二歲又身患殘疾之男人結婚，有莫大關係。丈夫過世後，她便全時間追求與神親密的關係，且受寂靜主義（Qui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78,Name=Quietism}）者莫林諾（M. de Molinos）的影響，認定人力徒然，一切皆來自神的旨意，重視透過純潔的信、愛和禱告，與神發生關係。
　　1694年，蓋恩夫人又捲入另一漩渦。當時博洫主教（Jacques Benigne Bossuet, 1627～1704）對她的神祕經驗大表懷疑，便寫了一封闡釋教義的信給她；她不能接受，於翌年要求博洫公開道歉，結果教會在同年召開依斯會議（Conference of Issy, 1695），芬乃倫亦參加。結果蓋恩夫人被判有罪，再度入獄，到1702年才獲釋，在布爾瓦（Blois）度其餘生。
　　蓋恩夫人的思想屬於法國十七世紀的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，主張神旨為重，人對任何事均不應執著，就是連自己是否得救、神有什麼屬性，均不必執著；人只有藉禱告、靜思，才能擺脫對己、對人，和對世界的迷戀，達到無我的境界，可以與神聯合。簡言之，是一種透過絕對捨己來讓神完全掌權，甚至完全取代的神修方法。她的作品亦有譯成中文，對某些福音派信徒至今仍有吸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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